
中興高級商工職業學校106學年度第2學期三年級建教A班期末考學生版日程表

 日校

課程序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

班級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

100 輪訊三 國文

單晶

片控

制及

實習

多媒

體應

用

微處

理機

及實

習

數學
專題

製作
歷史 英文

藝術

生活
地理

資訊

電腦

應用

邏輯

電路

設計

及實

習

自習

電腦

網路

實習

101 試  卷  編  號 3C1-11 3C1-12 3C1-13 3C1-14 3C1-15 3C1-16 3C1-17 3C1-21 3C1-22 3C1-23 3C1-24 3C1-25 3C1-26 3C1-27

102 監   考   老   師

103 輪通三 國文
銷售

實務

商業

經營

實務

辦公

室自

動化

數學

電腦

應用

實務

歷史 英文
藝術

生活
地理

專題

製作

資料

處理
自習

市場

調查

實務

104 試  卷  編  號 3C2-11 3C2-12 3C2-13 3C2-14 3C2-15 3C2-16 3C2-17 3C2-21 3C2-22 3C2-23 3C2-24 3C2-25 3C2-26 3C2-27

105 監   考   老   師

備註：

4月23日(星期一) 4月24日(星期二)

1.考試規則，請確實遵守。

(1) 書包請在考試鐘響前，放在教室前後。併排坐學生，請將書包置於桌上兩人之間。

(2) 桌子反轉。桌上、抽屜除了書寫的工具外(例如筆……)，請全部收拾乾淨。

(3) 考試進行10分鐘後，考生還未進場考試，則該生喪失該科目考試資格。

(4) 考試進行30分鐘後，才可交卷，交卷後不得離開教室。

(5) 學生若於考試期間發生違規行為(例如作弊、手機響……)，一律依「學生考試規則」

及「校規相關規定」懲處。

(6) 學生遲到10分鐘以上或無故未到者，無論何種理由，皆喪失補考資格；但若因正當理

由無法參加考試，完成請假手續後，請至註冊組填寫補考申請書，由註冊組通知任課老

師出補考試卷交至教務處；學生依註冊組規定時間進行補考。

2.班長請將「應考人數」、「到考人數」、「缺考人數座號與姓名」寫於黑板上，以方

便巡考人員登記。輪調班請分科書寫。

3.考試期間學生一律不得使用手機、平板，即使已經交卷，至下課前仍不得使用。惟於

自習課時，可於學習範圍內使用信望愛基金會提供給本校之平板。

4.考試時間結束時請務必交回試卷給監考老師。


